为规范大学生活动中心垃圾分类管理，落实环保要求，依据国家及地方垃圾分类标准，结合活动中心中心“一组四色分类站、三组小型两分类站”的设施布局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中心在主出入口附近设有一组四色垃圾分类站，分别对应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、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，严格执行四分类标准。同时依据场地划分设有三组小型垃圾站，仅分类可回收物与其他垃圾。请全体师生根据所在位置选择对应站点投放。
在四色站投放时，请自觉遵守以下要求：可回收物包括未受污染的纸张、塑料瓶、玻璃、金属等，投放前请保持干燥洁净，饮料瓶应倒空内容物并压扁；有害垃圾包括废电池、废灯管、过期药品等，须保持原包装密封，避免破损泄漏；厨余垃圾包括茶叶渣、果皮果核、食物残渣等，不得混入纸巾、牙签、塑料袋等杂物；其他垃圾则投放受污染纸巾、一次性餐具、破旧陶瓷等不属于上述三类的废弃物。
小型两分类站仅接受可回收物与其他垃圾。请特别注意：厨余垃圾（如奶茶残渣、果皮等）和有害垃圾不得投入小型站，须移步至主出入口的四色站分类投放。
[bookmark: _GoBack]活动中心物业管理处为分类管理第一责任单位，负责设施清洁、维护及垃圾清运。各社团、组织在借用场地期间，须对活动参与者的分类投放进行引导与监督。
